项目管理和督导制度
[bookmark: _Toc12209][bookmark: _Toc23437][bookmark: _Toc1030][bookmark: _Toc1471][bookmark: _Toc4753][bookmark: _Toc18321]一、总则
（一）为规范重庆市璧山区新时代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机构）各类社会服务项目的管理，确保项目运行的合法、合规、合理，实现项目的预期目标，根据相关理论要求和本机构实际，立足维护机构、资助方、捐赠方和受益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国内外先进的社会服务项目管理的要求和经验，特制定本制度。
（二）项目实施过程中，社工应恪守社会工作价值伦理，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真诚、同理同感、尊重接纳，向社区提供最需要最及时的服务。不得向服务对象收取报酬、接受服务对象的捐赠或者向服务对象借钱、借物、谋取其他利益。
（三）本制度包括对项目立项管理、项目人员管理、项目实施管理、项目资金管理、项目宣传管理、项目档案管理、项目评估管理等相关要求。
二、项目立项管理
（一）项目的立项与管理工作须符合本机构的宗旨和章程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项目的公益性、可行性、实效性及持续性；
（二）项目设计：根据服务对象需求进行项目设计，项目设计方案要充分考虑实施背景和理论支持，确定项目实施的社会意义、长期目标和阶段目标，在实施区域、周期、服务对象、实施方式、具体活动内容、实施频率、项目成本和效益目标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划，必要时可根据项目设计要求进行前期调研和可行性分析。
（三）项目立项：项目在筹款阶段、获得资助意向阶段、落地执行阶段等均要，选定项目立项后的实施具体人员；项目具体开展实施前期，根据项目设计方案的实施计划或按要求需要另行制定实施计划的务必尽量按照实施计划内容、进度及预算要求进行推进相关工作。
（四）为项目实施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有需要的情况原则上应当尽量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所有项目均需经过机构理事长或其指定代理人（主要负责人执行理事）审议、评估、批准，经批准的项目可进入实施阶段。
（五）实行项目责任管理制度，每个实施项目配备指定具体负责人员，行使项目管理职责。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及项目专岗均应配合开展相适应的项目宣传，采用多种途径扩大影响力，提高公众对项目的认识和信心。
[bookmark: _Toc32362][bookmark: _Toc19349][bookmark: _Toc17183]三、项目人员管理
[bookmark: _Toc7145]（一）为贯彻机构以追寻公平正义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基本思想，理顺机构实施开展的社会服务项目、公共服务项目、公益慈善项目等各类公益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在管理中的人、财、物的关系，明确项目工作责任，充分体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原则，遵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机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bookmark: _Toc7345][bookmark: _Toc20899][bookmark: _Toc6537][bookmark: _Toc3109][bookmark: _Toc250][bookmark: _Toc5659][bookmark: _Toc18028]（二）为所有实施的项目均配备必要的、能力相适应的人员（含志愿者），需要时可对相关人员开展必要的培训。项目团队组织架构，项目团队人员设置依托三级管理体系配备服务团队，其中项目督导1名（内部机制），项目主管（负责人兼执行人）1名，项目专员（执行人）若干（依据项目设置要求和需求决定是否匹配项目专员，未有配备项目专员则由项目主管一肩挑负责对应项目的管理和执行工作）。相关人员的具体工作职责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3815][bookmark: _Toc1487][bookmark: _Toc2707][bookmark: _Toc26621]1、项目督导：在整个项目运行过程中担任督导者、监督者的角色，定期检查工作情况，以及召开督导会议对项目运行进度和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听取项目主管、项目专员等人员汇报，讨论项目工作困境及难点，同时及时处理员工工作情绪等。
[bookmark: _Toc4915][bookmark: _Toc3435][bookmark: _Toc26143][bookmark: _Toc26293][bookmark: _Toc28497][bookmark: _Toc8469][bookmark: _Toc22375]2、项目主管（服务点/项目站点站长，含项目专员兼任）：负责相关项目的相关申报和分配负责项目的执行管理，依据项目书文案内容与项目专员等工作人员一起讨论实施方案，协调与项目相关方的关系，密切跟进项目运行过程中的计划、实施以及服务成效，作为项目实施管理负责人兼执行人。确保项目服务进度依据项目服务周期推进并完成，如有必要可负责召开项目例会和项目培训会。
[bookmark: _Toc28606][bookmark: _Toc22858][bookmark: _Toc6823][bookmark: _Toc28921]3、项目专员（含项目主管兼任项目专员）：负责配合项目主管全程跟踪项目落地每一个细节，负责各个项目的管理，包含场地环境、设施设备、服务落地及服务资料等。依据服务内容撰写有关活动方案、组织实施开展相关服务活动，并开展与项目书内容匹配的内容，同时接受项目主管和项目督导的监督。
[bookmark: _Toc21246][bookmark: _Toc2204][bookmark: _Toc4126][bookmark: _Toc20793]（三）关于机构内部项目管理的项目团队任职资质细分，按照项目督导、项目主管、项目专员、项目进行任职标准进行说明，其他人员不在任职资质要求范围。具体任职标准如下：
[bookmark: _Toc3771][bookmark: _Toc19987][bookmark: _Toc27954][bookmark: _Toc6206]1、项目督导：本科及以上学历，社会工作相关专业毕业，专业服务领域实务经验3年及以上，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证书或以上；本科及以上学历，非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专业服务领域实务经验5年及以上，需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证书或以上；另具有高等院校上课或研究经历，具备高校相关专业讲师、或双师型讲师聘书以上资质证明的人员不受以上限制。
[bookmark: _Toc30663][bookmark: _Toc30076][bookmark: _Toc4683][bookmark: _Toc8008]2、项目主管和项目专员：本科及以上学历，主要以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区管理等相关社会服务类专业毕业生为主（特别优秀人员可以放宽至大专）；原则上聘用项目相关人员非相关专业毕业生必须符合可塑性和综合素养较高，最多不超过两年内获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证书及以上；对于有社会服务从业经验的应聘者，机构应从适用性适当进行倾斜聘用。
[bookmark: _Toc12203]3、项目其他相关人员：项目兼职执行人员、项目专业志工、项目志愿者等其他相关人员不在专职人员任职标准要求范围。
[bookmark: _Toc3709][bookmark: _Toc5666][bookmark: _Toc4325][bookmark: _Toc9481]备注：以上资质为最低要求，能力优秀者可以适当放宽条件。
[bookmark: _Toc25362]（四）项目实施中，应密切关注服务对象的需求，如发现服务对象需求改变或与项目设计时不符的，须根据需求做出相应调整，并报请项目督导或机构负责人审批，经审批后方可按照调整后的方案实施。
[bookmark: _Toc3051][bookmark: _Toc4550][bookmark: _Toc19009][bookmark: _Toc618][bookmark: _Toc29167][bookmark: _Toc18471]四、项目实施管理
[bookmark: _Toc29457][bookmark: _Toc6757][bookmark: _Toc22310][bookmark: _Toc10244][bookmark: _Toc19139][bookmark: _Toc7316]（一）推行项目负责人制度，对项目实施进行全过程监管，负责整个项目的日常管理、执行落地、检查验收、定期汇报、资料完善等工作，确保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资金流转按预算执行、项目效果按绩效输出。
（二）组织制订项目计划及预算，项目方案、执行计划、项目预算等应当作为项目实施执行的基础，但不因此而限制项目的实施与发展；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新的项目机会或项目关键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可适度对方案进行调整，并报项目督导和机构负责人批准。
（三）每次开展项目相关活动，应编制相应的活动方案（未有相关要求的可以免于制定），活动完成后1日内完成编写活动简报或新闻通稿（未有相关要求的可以免于制定），活动结束后要及时对活动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和反思，相关资料的完善按照工作程序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图）进行。
（四）项目负责人应当做好项目结项的相关工作，能够积极与服务对象、协作方展开沟通，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并做出反馈（含执行过程、阶段性反馈和结项反馈），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总结。
（五）项目实施结束后应当在项目主管（或部门主任）的召集下积极召开项目实施工作总结，及时向项目督导和机构负责人汇报项目实施情况及绩效完成情况。
（六）项目参与方须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规定：不得擅自复制、泄露或以任何形式剽窃项目研究内容；不得泄露项目评议及评审、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相关资料，所有未经批准的资料均属于保密资料。
[bookmark: _Toc29786]（七）项目申报成功或项目进入实施期后，依据项目书内容在项目执行期内完成每月项目进度安排的相关服务活动内容（留存相关执行方案、签到表、签领表、过程照片、必要时需有相关活动简报、活动满意度评价、有相关媒体报道的需留存媒体报道等资料），具体参照项目资助或机构相关要求进行。
[bookmark: _Toc30590]（八）关于互联网筹款类的公益项目，此类项目应当在筹款中和执行过程中每月至少完成一次的项目反馈1份（含项目图片和反馈文案，具体根据筹款平台相关要求且高于平台相关要求的标准进行），每季度完成至少一次的项目财务反馈资料（含项目执行财务票据、项目执行情况汇报等资料，具体根据筹款平台相关要求且高于平台相关要求的标准进行），项目执行末期需完成项目结项报告相关资料，项目执行、项目反馈、项目财务、项目结项等将作为员工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具体相关要求将根据筹款平台和资助方的规则要求进行适当调整。
[bookmark: _Toc17467][bookmark: _Toc13028][bookmark: _Toc27245][bookmark: _Toc20991][bookmark: _Toc19036][bookmark: _Toc24747]五、项目资金管理
[bookmark: _Toc14627][bookmark: _Toc3684][bookmark: _Toc13765]（一）项目中涉及有项目津贴或补助的，项目相关工作人员或机构参与的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领取相应的津贴或补助，所有领取的项目相关津贴或补助应当计入当月的工资中予以抵扣（不得重复叠加薪资）；另外项目相关负责人员若在项目期内任何原因离职，均取消离职当月与项目相关的津贴或补助发放（意为不再纳入项目任职或补贴范围）。
（二）机构对项目资金实行预算制管理。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合作协议及批准的项目立项报告、项目方案、实施方案和年度计划等，编制项目经费预算，经财务审核、综合行政部复审后由机构负责人批准执行。
（二）机构依据项目合作协议条款、经费预算、项目进度、检查与验收结果，认真实施、确保有效，报销需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超过一定额度的采购应当订立相关的采购协议和对公转账支付。
（三）项目实施按预算对项目资金实行报账制管理。每笔开支必须经项目负责人审核批准后方能报销，确保项目资金的合法、合理、规范、高效使用。
（四）机构负责人与综合行政部有责任单独或会同财务，对项目的执行情况与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和审计（必要情况下），综合行政部要每月汇总统计机构各个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合理督促社会服务部执行项目财务跟进工作，并主要向机构负责人或理事会授权负责人进行汇报。
（五）项目阶段性的申请拨款应当由项目负责人具体负责请款资料的准备（包括但不限于执行计划、请款申请、项目票据等），其中阶段性申请拨款票据的开具主要由综合行政部配合社会服务部完成票据开具的协调工作；项目负责人内部申请使用项目款资金，可通过“企业微信APP”或者直接向机构负责人进行资金使用申请审批。
（六）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接受机构监事、理事以及机构负责人的检查与监督，项目负责人应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材料。
[bookmark: _Toc27467][bookmark: _Toc17213][bookmark: _Toc13394]六、项目宣传管理
[bookmark: _Toc18648][bookmark: _Toc12809][bookmark: _Toc3221][bookmark: _Toc17855]（一）关于项目的宣传平台，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社工应当依托服务区域内区级宣传媒体，以及相关自媒体进行线上宣传，凡是项目负责人自身发掘资源链接区级或以上媒体报道的应当在当月绩效考评中予以奖励；另外，线下宣传平台或宣传活动主要依托机构公共事务部。
[bookmark: _Toc18040][bookmark: _Toc20325][bookmark: _Toc19448][bookmark: _Toc17498]（二）宣传内容：以每次活动简报（新闻通稿）和月简报为主，服务典型案例、志愿服务故事、社会工作服务经验提炼等均为项目宣传内容。其中，活动简报（新闻通稿）根据活动开展结束后1日内（原则上需宣传报道活动在活动之前就有新闻通稿出来，活动结束后立马做相关修改即可抄送媒体宣传报道）撰写完成并发送至相关方和机构公共事务部进行备案（或员工群）；项目相关的当月简报应当集中汇总并在次月5日之前提交至公共事务部审核汇总，项目资助或采购方有报送要求的应当及时报送给相关方。
[bookmark: _Toc7409][bookmark: _Toc14483][bookmark: _Toc16815][bookmark: _Toc1206][bookmark: _Toc11577][bookmark: _Toc4563][bookmark: _Toc23596]（三）涉及线上宣传内容主要以活动简报图文、案例分析以及服务过程的视频素材、项目团队或项目相关采编素材为主；原则上活动简报每次活动后当日或最迟次日发至机构公共事务部进行宣传，每个项目每月原则上应当不少于创作4条不低20秒的服务相关短视频或提交至公共事务部（若机构有相关要求的应当配合每周完成相关筹款视频创作或素材提供，具体根据实际情况和机构需要和工作安排进行），个案案例分析则视情况而定。其他：如项目本身有宣传报道指标的则参照其指标严格执行，确保高质高效完成。
[bookmark: _Toc22441]（四）涉及项目或机构对外宣传的媒体稿件、汇报材料均需由部门主管领导审核后，公共事务部领导/机构执行理事/负责人审批通过后方可发送给媒体进行报道（全体员工都应当积极接受机构相关负责人指导或加强新媒体传播的专业学习，传播能力是新时代社会工作和公信力建设很重要的能力之一；同时，新媒体传播也是公共事务部工作拓展之一，否则即为传播资源拓展能力不合格）。
[bookmark: _Toc21173][bookmark: _Toc13828][bookmark: _Toc27072][bookmark: _Toc14375][bookmark: _Toc6198][bookmark: _Toc9838]七、项目档案管理
[bookmark: _Toc26164][bookmark: _Toc8157][bookmark: _Toc1617][bookmark: _Toc12395]（一）项目相关工作人员所有直接或间接服务资料原则上在服务周期结束后工作日3天内进行资料归档并由项目主管进行审核确认，每月完成各个项目的相关资料标准化存档，每月主动邀请机构内部督导或相关负责人检查督导相关项目资料；同时，次月5日前由项目主管汇总相关项目资料惠存机构指定项目资料硬盘，并每月进行更新留存。
[bookmark: _Toc2390]（二）项目相关工作人员需严格尊重档案保密的原则，档案资料原则上不带出办公室或服务站，所有档案资料宜准备纸质档和电子档两份，电子档必须同时备份两份以免遗失（一份工作人员规范存档，另一份进行每月拷贝）。由于员工个人疏忽而导致档案管理缺失且造成重大损失的，将直接影响员工绩效并追究相关责任。
[bookmark: _Toc16134][bookmark: _Toc16745][bookmark: _Toc26375][bookmark: _Toc1151][bookmark: _Toc4670][bookmark: _Toc20163][bookmark: _Toc27513]（三）项目沟通与项目汇报相关的材料，在抄送合作方或资助方相关单位之前，一律需要经审阅，先经社会服务部主任查阅无误（无主任任命的由项目主管人员查阅），经机构负责人审阅并同意后，由部门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发至相关单位。
[bookmark: _Toc9619][bookmark: _Toc6064][bookmark: _Toc3310][bookmark: _Toc14915]（四）为了更好地进行项目进度观测、检查，通过项目进展各阶段表格报告的形式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报告。特制定项目进度管理细化相关套表，各项目人员需按照项目具体实施情况进行填写，项目套表包含且不限于以下表格：
[bookmark: _Toc25707]    1、一般性档案管理（参考执行）
[bookmark: _Toc32165][bookmark: _Toc14855][bookmark: _Toc1711][bookmark: _Toc7][bookmark: _Toc7734][bookmark: _Toc3586][bookmark: _Toc16097][bookmark: _Toc20540][bookmark: _Toc6280][bookmark: _Toc28474][bookmark: _Toc3379][bookmark: _Toc12421][bookmark: _Toc15881]（1）档案管理：1-1、走访统计表；1-2、活动开展统计表；1-3、小组活动统计表。
[bookmark: _Toc24564][bookmark: _Toc17573][bookmark: _Toc8467][bookmark: _Toc10667][bookmark: _Toc12629][bookmark: _Toc5950][bookmark: _Toc10499][bookmark: _Toc28955][bookmark: _Toc32148][bookmark: _Toc28359]（2）宣传管理：2-1、媒体报道统计表（各部门及项目负责人员提交）。
[bookmark: _Toc21895][bookmark: _Toc11361][bookmark: _Toc10419][bookmark: _Toc5962][bookmark: _Toc21694][bookmark: _Toc8667][bookmark: _Toc2933]（3）服务评估：3-1、项目阶段性服务统计表（可依据不同项目指标进行调整）；3-2、季度或中期报告（根据项目要求而定）；3-3、项目终期报告或末期结项报告。
[bookmark: _Toc29989][bookmark: _Toc11130][bookmark: _Toc30601][bookmark: _Toc12029]    2、项目的服务相关（参考执行）
[bookmark: _Toc17584][bookmark: _Toc12943][bookmark: _Toc3253][bookmark: _Toc9632][bookmark: _Toc16111][bookmark: _Toc743][bookmark: _Toc6049][bookmark: _Toc8491][bookmark: _Toc7036][bookmark: _Toc23068][bookmark: _Toc10426][bookmark: _Toc3369][bookmark: _Toc5578][bookmark: _Toc28688][bookmark: _Toc11772][bookmark: _Toc25045][bookmark: _Toc3895][bookmark: _Toc28623][bookmark: _Toc16839][bookmark: _Toc10450][bookmark: _Toc23804][bookmark: _Toc12408][bookmark: _Toc25440][bookmark: _Toc14668][bookmark: _Toc4822][bookmark: _Toc4814][bookmark: _Toc29886][bookmark: _Toc31287][bookmark: _Toc2508][bookmark: _Toc12078][bookmark: _Toc9871]（1）个案活动：服务对象基本资料表、预估陈述报告表、个案服务计划书、个案服务协议书、个案服务次数记录表、个案服务物资签领表、个案服务转介表、面谈记录表、个案结案报告、个案服务照片等。
[bookmark: _Toc9167][bookmark: _Toc6806][bookmark: _Toc1822][bookmark: _Toc10800][bookmark: _Toc27746][bookmark: _Toc16046][bookmark: _Toc23131][bookmark: _Toc26392][bookmark: _Toc14109][bookmark: _Toc19592]（2）社区活动：社区活动策划书、社区活动过程记录表、社区活动评估表、社区活动宣传简报、社区探访记录表、社区服务照片等。
[bookmark: _Toc14692][bookmark: _Toc10743][bookmark: _Toc10201][bookmark: _Toc15875][bookmark: _Toc24849][bookmark: _Toc14833][bookmark: _Toc28851][bookmark: _Toc28604][bookmark: _Toc7353][bookmark: _Toc25444][bookmark: _Toc6094][bookmark: _Toc6502][bookmark: _Toc17730]（3）小组活动：小组策划书、小组报名表、小组签到表、小组服务过程记录表、小组服务评估表、小组服务评估总结报告、小组服务宣传简报、小组服务照片等。
[bookmark: _Toc19763]备注：以上要求的具体表格根据项目类型，在项目服务开始时进行下发、制作，原则上遵从机构《标准化体系建设管理制度》相关的要求进行。
[bookmark: _Toc29207]（五）关于公众项目（含互联网筹款项目）的管理一般性要求：基金会资助或线上筹款类项目必须按照项目筹款的资金要求使用相关资金，大额采购1万元以上涉及物资、物品的必须有至少两家单位相关比价佐证，使用对公账户公转公进行结算；涉及相关服务活动的必须有相关活动签到表、活动服务照片为佐证；涉及相关物资发放的必须有相关物资签领表、物资发放照片为佐证，若是相关单位接收发放的必须有物资接收函相关佐证资料等。项目执行相关管理遵照本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未明确规定的按照项目具体方案要求进行。
[bookmark: _Toc16889][bookmark: _Toc7537][bookmark: _Toc29763]八、项目评估管理
（一）项目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定期提交项目报告，由社会服务部主任依据实际情况进行检查验收，报机构负责人批准，评估项目执行进展情况。
（二）项目执行中期，经过项目督导和社会服务部主任中期检查，报机构负责人批准后，按照督导提出的调整或整改意见进行改进，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项目实施过程中及结束后，由督导或社会服务部主任或机构负责人对实施的项目进行评估验收，检查评估情况须报机构负责人知晓。经末期评估验收项目为不合格的，造成严重损失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除组织项目返工以达到合格外，还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项目负责人的责任。
（四）项目结束阶段，经资助方、捐赠方或第三方对项目进行结项报告或项目整个执行资料检查评估后，最终完成项目的结项和资料全部存档规整工作；每个项目原则上都建议总结项目优缺点，评价项目效果，以指导后续项目的开展。
[bookmark: _Toc7533][bookmark: _Toc32467][bookmark: _Toc32619]九、项目督导管理
（一）督导是指由资深社会工作者通过按期持续的工作程序，向新入职社工教授专业服务知识与技术，增进其成长并确保服务质量的职业活动，具有行政、教育、疏导和支持的功能。
（二）督导者原则上应由机构内服务年限长、实务水平高的资深社会工作者兼任。若机构内部人员暂不具备条件的，可外聘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教师、其他社会工作组织内督导者、相关部门和单位社会工作管理人员（不包括公务员和实际从事社会工作行政管理的人员）兼任督导者。
（三）督导者应同时符合政治立场坚定、热爱社会工作事业、接受过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训练、取得社会工作师（中级）资格3年以上或从事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教学5年以上。助理督导需取得社工师以上职业资格（表现特别优秀的可以是助理社工师，且至少具有2年或社工工作经验）。
（四）督导职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踊跃将社工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解决和予以跟进落实。
2、完成督导为督导对象制定的个人成长方案，按期向机构进行工作汇报。
3、搜集、梳理一线社工服务记录及其他工作报告，催促社工落实审批、反馈意见。
4、按实际情况召开督导会议，协助社工完善各个项目工作计划及其他操作或协调性工作。
5、在对一线社工的工作进行绩效考核和评估，保证适量实务时间（指疑难个案等），完成规定的服务指标。
6、监督并确保一线社工所提交服务材料的真实性，并跟进一线社工服务上的疑难个案、小组、活动等。
7、对一线社工的工作进行初步分工，帮助社工对职位分工、职责、工作范围等有清楚地了解，并对一线社工进行实务操作上的指导。
8、对一线社工进行情绪上的支持和压力减缓，引导新员工尽快适应工作等，并配合机构完成社工的考勤及督促、考核工作完成情况。
（五）督导者应围绕保障服务对象权益、保证专业服务品质、促进督导对象成长、实现组织服务承诺、推动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等目标，根据督导对象需要提供行政性、教育性、支持性督导。
（六）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原则上均应配备督导者，项目执行评估等次可视同为督导者督导服务评估等次。为保证督导质量，每个督导者同期督导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不超过5个或督导对象不超过8名。
（七）社会工作督导可采用个别督导、团体/小组督导等方式，原则上应面对面进行。每次督导实施前，督导者应与督导对象商定督导议题，形成督导工作计划表；督导过程中，督导者应全程关注督导对象成长与工作动力，提升督导对象履职能力和专业水平，着力解决实际问题，每次督导过程不应少于1小时；督导结束后，督导者和督导对象应及时形成督导工作记录表（原则上由被督导者完善督导工作记录，督导和被督导者均需要在督导工作记录上进行签字确认）。
[bookmark: _Toc12137][bookmark: _Toc13771][bookmark: _Toc2140]十、附则
[bookmark: _Toc21759]本项目管理和督导制度自2023年10月13日起正式实施，并经理事会审议正式生效，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机构理事会和机构管理负责人。
[bookmark: _GoBack]
